附件

94年度農漁會信用部經營績效評審獎項（農金獎）標準
	項次
	獎項
	名額
	評估項目

計算方式、評分標準
	備註

	1
	信用業務營運績效卓越獎
	12名

(分三組，每組各4名)


	分組方式：

1.信用部總收益 (50%)

2.存款(25%)

3.淨值(25%)


	入圍標準：
信用部93年12月31日

1.淨值對放款之比率 ( 8%

2.逾期放款比率 ( 5%

3.呆帳覆蓋率 ＞ 30%
	評分標準：

1.資本獲利率   70%

2.員工平均獲利率   30%

(員工數：93年底信用部年報載之信用部員工數)
	1.所有信用部先依分組方式分為三組。

2.每組再依入圍標準選取入圍者，再請評審依評分標準來評審。

3.建議明後年入圍標準之第1項改為”資本適足率”。

	2
	傑出信用業務經營策略獎
	3名
	第一獎項之每組各4名總幹事為入圍
	評分標準：  (加權、排序、取每組第1名)

1.淨值對放款之比率（20％）
2.逾期放款比率（20％）

3.呆帳覆蓋率（20％）
4.個人政績及簡歷、經營理念、具體作法、政策配合度（40％）
	政策配合度：填報資料配合度、風險控管之能力、專案農貸之執行情形。

（參選說明表如附件一）

	3
	傑出信用業務經理人獎
	3名
	第一獎項之每組各4名信用部主任為入圍
	
	

	4
	信用業務營運績效優良獎
	30名
	依第一項入圍標準，並排除第一項得獎者，擇優錄取，各組分別擇取15、10、5家 
	統計評估

	5
	資產品質管理績效獎
	15名
	入圍標準： 

1.信用部於91年12月31日前取得營業執照

2.93年12月31日淨值對放款之比率 ( 8%

3.信用部之94年6月30日之存放比率 ＞93年底所有信用部之平均存放比率

4. 信用部94年6月30日之逾期放款比率低於同期一般本國商業銀行之平均逾期放款比率者
	評審從符合入圍標準之信用部中擇優錄取15名。
	統計評估

	6
	資產品質改善獎
	5名
	入圍標準： 

1. 信用部於91年12月31日前取得營業執照

2. 93年12月31日淨值對放款之比率 ( 8%

3.信用部之94年6月30日之存放比率 ＞93年底所有信用部之平均存放比率

4.94年6月30日之逾期放款比率低於15%者
	94年6月30日與93年6月30日比較，逾期放款比率降低之程度，擇優錄取。
	統計評估

	7
	最佳盈餘持續成長獎
	15名
	三年(90年底至91年底、91年底至92年底、92年底至93年底)淨值獲利率提升程度，由評審委員會擇優錄取15名
	統計評估

	8
	最佳人才培育獎
	3名
	平均專業證照數                     　(30%)           (以信用部現職人員統計分析)

平均專業訓練時數 (課表)　　    　     (30%)           (以信用部現職人員統計分析)

經營者的人力資源發展理念與具體做法　 (40%)
	自行報名參選

(報名表如附件二、參選說明表如附件三)

	9
	傑出催收人員獎
	10名
	1.參選者簡歷              2.催收理念                   3.催收制度與作業流程

4.催收績效與實例          5.創新的催收方法與技巧
	自行報名參選

(參選說明表如附件四，每一單位以不超過兩人報名為原則)

	10
	最佳農業金融輔導獎
	3名
	執行業務績效(100%)

1.網際網路申報系統是否於期限內申報。          2.換發晶片金融卡進度

3.農漁會信用部逾放比或逾放金額降低之比例。    4.農貸成長比例。

5.輔導業務辦理狀況。                          6.資本適足率輔導辦理狀況。
	各縣市政府為受評對象

評選產生（評選標準如附件五）








